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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114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壹、前言 

為落實尊嚴勞動、友善職場之理念，本部持續完善勞動基準保障，建構

優質勞動環境，推動轉型下工作者勞動權益保障；加強營造友善職場環境，

落實職場工作平權，推動企業參與托育服務與推廣友善育兒職場；確保勞工

保險及退休金制度穩定，穩健提升基金長期投資收益；強化就業保險制度，

精進就業服務效能，積極協助國人就業；推動淨零及數位轉型等多元化實務

導向職業訓練；優化跨國勞動力聘僱管理制度，妥善攬才留用跨國勞動力；

促進勞資合作，穩定勞資關係；策進職場減災，提升健康勞動力，完備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及保護等施政目標。 

貳、機關 112 至 114 年度預算及人力 

一、近 3 年預、決算趨勢（單位:百萬元） 

114 年公務預算、特別預算與基金預算之歲(支)出預算數總計新臺幣（以

下同）1,093,749 百萬元，決算數總計 1,417,813 百萬元；執行率為 129.63%，

較上年執行率 125.68%，增加 3.95 個百分點。 

                         表 1 近 3 年歲(支)出預、決算數及執行率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單位:百萬元

項目 預算 決算 執行率

(%) 

預算 決算 執行率

(%) 

預算 決算 執行率

(%) 

普通基金 

(公務預算) 
199,914 199,773 99.93 286,925 286,788 99.95 292,714 292,085 99.79 

普通基金 

(特別預算) 

(註) 

80,619 80,060 99.31 14 14 100 30,181 30,150 99.90 

特種基金 

(基金預算) 
629,918 864,034 137.17 727,397 987,980 135.82 770,854 1,095,578 142.13 

合計 910,451 1,143,867 125.64 1,014,336 1,274,782 125.68 1,093,749 1,417,813 129.63 

      

  

   

    

    

註:特別預算112年度歲出預決算數係勞動部辦理112年度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109

年 1 月 15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之執行情形；113 年度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4 期特別預算(112 年度至 113

年度)之執行情形；114 年度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5 期特別預算及中央政府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

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112 年度至 114 年度)之執行情形，另勞動部辦理中央政府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

民生國安韌性特別預算尚在執行期間，並未辦理決算事宜，爰本表不納入上開特別預算相關預決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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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決算趨勢說明 

(一)預算增減主要項目及原因分析 

1. 公務預算部分：114 年度歲出預算數(含追加預算數)2,927 億 1,371 萬 9 千

元，較 113 年度歲出預算數 2,869 億 2,465 萬 2 千元，增加 57 億 8,906 萬 7

千元，主要係增列補助勞工及其眷屬參加全民健保、補助勞工參加勞工保險、

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受僱勞工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加給補助等經費

所致。 

2. 基金預算部分：114 年度支出預算數 7,708 億 5,440 萬 2 千元，較 113 年度

支出預算數 7,273 億 9,704 萬 7 千元，增加 434 億 5,735 萬 5 千元，主要係

預期勞工保險老年年金領取人數增加，增列保險給付支出所致。 

(二)預、決算落差原因分析 

1. 公務預算部分：114 年度歲出預算數(含追加預算數)2,927 億 1,371 萬 9 千

元，決算數 2,920 億 8,549 萬 8 千元，預算賸餘 6 億 2,822 萬 1 千元，主要

係因本部補助職業勞工等參加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經費、受僱勞工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加給補助經費較預期減少、本部勞工保險局人事費賸餘以

及撙節業務費支出等所致。 

2. 特別預算部分：中央政府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

預算預、決算數皆為 300 億元，係辦理撥補勞工保險基金；中央政府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第 5 期特別預算歲出預算數 1 億 8,110 萬元，決算數 1 億 5,085

萬 6 千元(含實現數 937 萬 4 千元及保留數 1 億 4,148 萬 2 千元)，係補助各

圖 1 近 3 年歲(支)出預、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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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辦理職訓及勞工中心危險建物耐震補強及拆除工程等經費，因基隆

市政府拆除工程未能於 114 年完成發包，爰取消補助，以及實際補助高雄市

政府耐震補強工程核定金額低於預算數，故預算執行未達預期。 

3. 基金預算部分：114 年度支出預算數 7,708 億 5,440 萬 2 千元，決算數 1 兆

955 億 7,881 萬 6 千元，預決算數差異 3,247 億 2,441 萬 4 千元，主要係勞

工保險局作業基金收支賸餘，因應未來給付需要，悉數提存責任準備，以及

投融資業務成本因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劇烈，部分投資項目產生評價損失，惟

加計部分投資項目評價利益，114 年度投資仍為淨評價利益。 

 

三、機關實際員額 

 

表2 機關實際員額 

單位：人 

      112年  113年 114年 

職員 3,427  3,443  3,472  

約聘僱人員 294  290  294  

警員 0  0  0  

技工工友 135  121  103  

合計 3,856  3,854 3,869  

註：約聘僱人員包括駐外僱員；警員包括警察、法警及駐警；技工工友包括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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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目標及策略推動成果與未來精進方向 

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一、 持續完善

勞動基準

保障，建

構優質勞

動環境，

推動轉型

下工作者

勞動權益

保障 

(一)落實最低工資

審議機制，檢討

最低工資，保障

勞工基本生活 

114年度審議最低工資，決定自

115年1月1日起，每月最低工資

由28,590元調升至29,500元，

每小時最低工資由190元調升

196元。本次調升，約247萬名勞

工受惠，其中本國勞工約208萬

人。 

賡續檢討最低工資，保

障勞工基本生活；強化

企業落實最低工資，維

護勞權。 

(二)檢討現行法定

工時規範，維護

勞工身心健康 

1.為保障勞工健康權，修正「勞

工請假規則」並自115年1月1

日起施行，從四大面向著手

保障勞工請病假的權益。 

2.修正發布「因應景氣影響勞

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行注

意事項」及「地方勞工行政主

管機關因應事業單位實施勞

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通報及

處理注意事項」，強化減班休

息通報作法，以保障勞工獲

得就業協助及領取相關補助

之權益。 

3.114年協助6行業或工作者運

用勞動基準法工時規範，其

中包含勞動基準法彈性工時

規定、第34條第2項輪班換班

間隔例外規定、第35條休息

時間但書適用疑義及第84條

之1規定。 

4.辦理完成勞動基準法令研習

會26場次，加強宣導最低工

資調升、彈性工時、請假、休

假、禁止強迫勞動等勞動權

益，邀請雇主、人資人員、勞

工或工會團體參與，並於現

場座談回饋實務面遭遇問

題，透過多元宣導管道，強化

法令認知與遵循，並完成編

印「工時制度及彈性措施手

持續協助特定行業或

工作者運用勞動基準

法工時規範，並積極推

動運用既有的工時彈

性措施，營造有利企業

留才與員工權益的職

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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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冊」，提供現行工時制度相關

法令規定及數種工作時間安

排型態，有效傳遞勞動基準

法工時規定。 

(三)研訂上市櫃公

司永續報告書

之勞權指標，引

導企業重視勞

工權益 

本部為促進上市櫃企業員工薪

資資訊透明化，經與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跨部會協作，該會

已於114年4月28日核備「上市

櫃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

作業辦法」相關規範修正，將勞

工薪資相關指標納入永續報告

書揭露範圍。 

本部將持續協助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精進

企業永續報告書勞權

相關資訊之揭露事宜，

使企業薪資情形落實

程度更臻透明。 

二、 加強營造

友善職場

環境，落

實職場工

作平權，

推動企業

參與托育

服務與推

廣友善育

兒職場 

(一)健全就業平等

法制，精進職場

平權宣導 

1.推動育嬰留職停新照顧彈性

化制度，修正「育嬰留職停新

實施辦法」及「勞工請假規

則」，新增「友善職場育嬰留

職停新獎勵雇主實施要點」

及發布「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20條解釋令」。 

2.與各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共同辦理職場平權研習會，

114年辦理26場次，加強宣導

性別平等工作法相關規定及

育嬰留職停薪照顧彈性化制

度。 

3.114年勞工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共計8萬5,367人(包括女

性6萬1,643人及男性2萬

3,724人)，相較修法前至54

個月同期，女性增加4％，男

性增加63％；短期(少於6個

月)之育嬰留職停薪申請人

數，女性增加31％，男性增加

164％，已有相當成效。 

4.114年勞工申請產檢假、陪產

檢及陪產假相關績效，產檢

假薪資補助人數8,512人，補

助金額2,266萬5,000元；陪

產檢及陪產假薪資補助人數

1.研議讓事業單位可

維持運作、勞工可兼

顧工作與照顧家庭

之方案，以營造更友

善之職場工作環境。 

2.透過多元方式，持續

推動性別平等工作

法宣導，提升勞雇雙

方性別工作平等意

識，並適時檢討相關

法令、配套措施，掌

握實施情形並滾動

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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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12,435人，核付金額4,692萬

元。 

4.發布「身心障礙者職場合理

調整行政指導」，自114年7月

1日生效，協助勞雇雙方於職

場實施合理調整。 

(二)落實職場性騷

擾防治制度 

1.辦理職場性騷擾防治相關研

習會，共計辦理26場次，加強

宣導性別平等工作法及職場

性騷擾防治相關規定，保障

勞工權益。 

2.114年印製「職場有界線，性

騷不妥協」摺頁4萬份，提供

地方政府宣導。 

3.辦理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

業人士培訓，自112年起已辦

理23場次，1,699人參訓，並

已有1,681人納入本部工作

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

料庫。 

4.114年2月24日訂定發布「勞

動部一百十四年度補助民間

團體辦理工作場所性騷擾防

治宣導活動作業要點」，補助

民間團體辦理性騷擾防治宣

導活動，受理申請補助案共

44案，核定補助26家。 

5.辦理「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

系統」、「工作場所性騷擾調

查專業人才資料庫」功能更

新擴充及維護。 

6.114年8月25日發布解釋令，

核釋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7條

第4項所稱「法律訴訟」，包

含依勞動事件法、民事訴訟

法及刑事訴訟法規範所進

行、移付法院或鄉鎮市區調

解委員會之調解程序，被害

持續透過多元宣導性

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

防治規定，並適時檢討

相關規定及配套措施，

以落實職場性騷擾防

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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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人於調解期日到場調解期

間，雇主應給予公假。 

7.114年12月19日發布解釋令，

核釋性別平等工作法第32條

之3第1項及第2項所訂上級

機關(構)，於公務人員遭受

性騷擾，且行為人為直轄市、

縣(市)政府最高負責人，應

為其自治監督機關，即分別

為行政院、內政部。 

8.114年12月2日預告性別平等

工作法施行細則第4條之2修

正草案，明確最高負責人相

當職務之人，已於115年2月2

日預告結束，盡速完成法制

作業。 

(三)鼓勵企業提供

哺(集)乳室及

托兒設(措)施，

營造育兒友善

之職場環境 

114年補助雇主提供哺(集)乳

室及托兒設施或措施核定補助

案計561件，金額計3,699萬餘

元，受益人次達12,947人次。 

為支持企業建構友善

育兒職場環境，本部推

動企業托育服務新制，

透過新增補助項目、提

高既有補助上限，協助

企業建構長期穩定的

托育模式。 

(四)輔導與補助企

業辦理工作生

活平衡措施，推

廣友善職場理

念與作法 

114年度辦理26場工作生活平

衡宣導暨教育訓練，提升4,317

人次事業單位代表規劃知能；

另核定補助682家企業，協助企

業辦理1,132項工作生活平衡

措施。 

積極輔導及補助企業

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

措施，以支持員工安心

兼顧工作與個人生活。 

三、 確保勞工

保險及退

休金制度

穩定，穩

健提升基

金長期投

資收益 

(一)持續撥補勞工

保險基金，檢討

勞工保險相關

制度及法令，保

障勞工給付權

益 

1.勞工保險年金制度於98年1

月1日施行，提供勞工退休經

濟生活保障。114年12月底

止，老年年金給付核付201萬

5,310人，累計核付3兆4,235

億7,657萬餘元。 

2.114年1月6日修正發布勞工

保險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

文，增訂傷病請假及性騷擾

被申訴人於進行調查暫停職

強化並落實勞工保險

納保、給付及年金制度

相關規定，依規定持續

撥補勞工保險基金，維

持制度穩健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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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務期間，不得調整投保薪資；

預收保險費之工會如欠繳保

費累計月份達2個月者，不得

繼續預收；及增訂未於國內

設有戶籍者請領各項保險給

付應檢附之戶籍謄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得以親屬關係證

明文件代之。 

3.辦理114年政府編列1,300億

元(含疫後特別預算100億

元)，撥補勞工保險基金，以

增加基金收入。 

4.為確保勞工保險制度穩健運

作，研提勞工保險條例第66

條、第69條修正草案，將政府

撥補以及負最後支付責任入

法明定，並建立定期財務檢

討機制，以利制度之長遠發

展。另為強化勞工保險紓困

貸款者權益及確保勞保基金

債權，修正勞工保險條例第

29條，增訂申請勞工保險被

保險人紓困貸款者得開立專

戶，及明定勞工保險之保險

費及滯納金排除其他法律有

關債務免責及消滅時效等規

定。草案於114年12月30日經

立法院三讀通過，115年1月

21日總統令修正公布，並自

115年1月23日施行。 

(二)督促地方主管

機關落實勞工

退休準備金制

度查核，並積極

推動事業單位

提高雇主提繳

率及勞工自願

提繳退休金 

1.為落實勞工退休金制度，本

部補助地方政府專責查核人

力，主動輔導事業單位按月

及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

金；另協同地方主管機關辦

理勞工退休金制度說明會，

鼓勵雇主提高提繳率及勞工

自願提繳退休金。 

持續督促地方主管機

關落實勞工退休準備

金制度查核，宣導勞工

退休金法令，保障勞工

退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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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114年12月底，各主管機

關已催繳及查核未足額及未

按月提撥準備金之事業單位

等共計66,994家次，足額提

撥率達99.82%；114年度辦理

26場次勞工退休金制度及法

令說明會，參與人數達2,189

人。 

(三)監督基金運用

作業執行及法

規遵循，辦理勞

動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業務

實地查核，強化

監理效能 

1.按月審核會計月報及勞動基

金運用局函送各基金投資運

用相關財務報表，分析及製

作監理報告。 

2.辦理4次勞動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業務實地查核，查核

勞動基金各項作業法令遵循

情形，提出包括強化基金運

用作業流程或規定、加強對

受託機構監督及考核、提升

勞工退休金申辦作業行政效

率及內部控制與稽核能力等

建議事項計40項，發揮監理

效能。 

將持續精進勞動基金

監理效能，維護基金安

全性，以提升基金長期

穩定投資運用收益。 

(四)建構多元產業

配置，掌握金融

市場投資趨勢，

精進多元投資

策略，創造基金

長期穩健報酬 

勞動基金為勞工經濟生活之重

要保障，各類投資以獲取長期

穩健收益為目標。114年度全球

金融市場受地緣政治衝突、關

稅政策及匯率劇烈波動干擾，

提高投資操作難度，勞動基金

透過全球多元資產配置及靈活

波段操作，動態調整投資策略，

並積極落實永續投資，透過加

入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CGA)及

亞洲投資人氣候變遷聯盟

(AIGCC)，掌握投資機會與潛在

風險，114年勞動基金收益數達

1兆1,177億元，為歷年新高，收

益率16.06%。 

持續掌握全球政經情

勢與金融脈動，動態檢

視布局並強化風險控

管；推動永續投資，發

揮機構投資人影響力，

引導企業落實氣候變

遷因應及永續經營，深

化與國際永續組織交

流，在確保安全性與流

動性前提下，創造勞動

基金長期穩健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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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強化就業

保 險 制

度，精進

就業服務

效能，積

極協助國

人就業 

(一)檢討就業保險

相關規定，提升

促進就業功能，

增進勞工納保

及給付權益 

1.就業保險法於92年1月1日正

式實施。114年失業給付共核

付44萬1千餘件，金額共115

億1,008萬餘元；提早就業獎

助津貼共核付3萬4千餘件，

金額共20億3,454萬餘元；職

業訓練生活津貼共核付2萬6

千餘件，金額共6億8,105萬

餘元；失業被保險人健保費

補助共核付65萬3千餘件，金

額共5億6,400萬餘元。 

2.為強化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勞

工之經濟性支持，本部訂定

「育嬰留職停薪薪資補助要

點」，自110年7月1日起，加

給2成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投

保薪資補助，讓替代率提高

至8成。114年受惠人數計8萬

5千餘人，補助共46萬餘件

(含初次申請及續發)，金額

共34億6,823萬餘元。又自措

施實施至114年底止，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請領人數，相較

實施補助前增幅為14%，其中

男性請領人數增幅達62.6%。 

3.114年12月2日修正發布就業

保險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配合按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措施之實施，修正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發放方式；因應外

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修

正公布，增訂外國專業人才

等適用就業保險法後納保及

請領保險給付應檢附文件之

規定。 

4.114年12月17日預告就業保

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

正重點包括刪除65歲投保年

齡上限之規定；縮短請領失

持續研議改進就業保

險相關制度，並增進勞

工納保及給付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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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給付等待期條件；增訂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6+1個月之

規定等，以因應雙就業雙照

顧、中高齡與高齡者促進就

業等政策。 

(二)推動投資青年

就業方案第二

期，整合部會資

源，強化青年就

業及職涯發展，

培育並引導青

年投入重點產

業累積專業技

能，穩定就業 

1.運用職前及在職訓練，辦理

青年各項職訓課程，協助青

年銜接職場，114年預計訓練

3萬4,950人，實際訓練4萬

1,182人，達成率117.8%。 

2.114年協助青年就業人數 21 

萬 7,801 名；另投資青年就

業方案第二期預計4年協助

80萬名青年就業，112年實施

起至114年已協助65萬3,486

名青年就業，該項總目標達

成率為81.69%。 

1.持續配合行政院投

資青年就業方案第2

期推動，賡續辦理相

關訓練課程。 

2.持續檢討精進各項

措施辦理成效，協助

青年就業。 

(三)建立常態性缺

工協助措施，運

用就業獎勵積

極開發勞動力，

並透過跨部會

合作，輔導產業

優化勞動條件、

營造友善勞動

環境，以吸引勞

工投入及留任 

1.透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

求職求才推介媒合服務，並

運用僱用獎助、跨域就業補

助等就業促進工具及辦理徵

才活動。114年透過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協助求才僱用76萬

2,186人次，職缺補實率達

67%。 

2.為協助產業缺工問題，本部

與教育部、經濟部共同成立

「重點產業及重大投資跨部

會人力供需合作平台」，掌握

重點產業人才需求，協助廠

商補實所需人才。114年已協

助補實5萬242人，職缺補實

率達75.75%。 

後續加強跨部會合作，

除運用本部資源引導

國人投入缺工產業外，

另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透過加強產業輔

導措施，引導業者運用

數位科技減少人力需

求及優化勞動條件，以

吸引國人投入與留任。 

(四)落實中高齡者

及高齡者就業

促進法，推動中

高齡者及高齡

者就業促進計

畫，整合部會資

1.落實推動中高齡就業促進法

及各項就業促進措施，114年

計協助中高齡者及高齡者12

萬5,908人就業。 

2.114年補助20個地方政府成

立26個銀髮人才服務據點，

1.持續積極落實中高

齡者及高齡者就業

促進法及中高齡者

及高齡者就業促進

計 畫 (2026-2028

年)，每年至少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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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強化推動，協

助中高齡及高

齡失業者就業、

在職者續留職

場及支持退休

者再就業 

提供勞動法令、職涯發展諮

詢服務及就業媒合7萬1,486

人次。 

3. 114年職務再設計預計補助

2,415人，實際補助3,131人，

達成率129.65%。 

13萬2,000人續留或

重返職場為目標。 

2.積極佈建銀髮就業

服務網絡據點，並連

結衛生福利部(簡稱

衛福部)等部會之網

絡據點資源，共同推

動並倡議中高齡及

高齡人力再運用，並

於離島、偏鄉之就業

中心成立銀髮就業

服務專區，促進銀髮

在地就業。 

3.賡續推動職務再設

計服務，並持續研訂

行業別職務再設計

運用指引，引導事業

單位運用，協助事業

單位依員工需求及

工作性質進行工作

方法調整及工作條

件之改善，建構友善

中高齡及高齡者工

作職場。 

(五)推動婦女再就

業計畫，運用自

主訓練獎勵與

再就業獎勵及

雇主工時調整

獎勵等措施，協

助婦女重回職

場 

運用自主訓練獎勵、再就業獎

勵及雇主工時調整獎勵等相關

就業促進措施，預計每年協助3

萬5千名婦女就業，114年協助

婦女再就業4萬4,551人，達成

率127.29%。 

依婦女再就業需求，優

化調整就業相關協助

及獎勵措施，促進婦女

重返職場穩定就業。 

(六)協助失業者就

業，促進社會公

益及地方產業

發展，支持地方

創生；提供創業

諮詢輔導服務

及創業貸款利

1.為協助失業者上工，運用多

元就業開發方案及培力就業

計畫，促進社會公益及地方

發展，支持地方創生，114年

協助2,804名失業者在地上

工。 

1.持續結合民間團體

資源，創造具社會價

值之上工機會，強化

進用人員工作習慣

及就業能力。 

2.持續滾動修正創業

輔導內容及創業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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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補貼，協助微

型創業 

2.提供創業諮詢輔導服務、創

業研習課程及貸款利息補

貼，114年協助3,475名微型

創業者穩定經營及創造就業

機會。 

款相關規定，以符合

創業者實際需求。 

五、 推動淨零

及數位轉

型等多元

化實務導

向職業訓

練，提升

技能檢定

服務效能 

(一)對焦產業雙軸

轉型及勞工職

涯發展需求，強

化公私協力實

施淨零及數位

轉型等多元類

別職業訓練措

施，厚植人力資

本，培育產業所

需人才 

依重點產業發展趨勢及就業市

場需求，結合優質訓練單位辦

理雙軸轉型等具實務導向職前

訓練及在職訓練，114年共計訓

練20萬2,616人。 

持續透過區域職業訓

練供需資訊蒐集及評

估，規劃辦理各式職業

訓練課程，培訓契合產

業所需人才。 

(二)因應產業發展

趨勢，擴大產業

參與技能檢定，

促進檢定內涵

鏈結產業需求，

強化技術士證

效用 

1.經統計，產業參與技能檢定

職類規範製訂及學術科試命

製作業之比率，自108年39%

提升至114年52.08%，以強化

技能檢定內涵鏈結產業需

求。 

2.114年完成檢視修正10職類

級別職類規範及133職類級

別學術科測試試題內容。 

賡續邀集產業專家參

與技能檢定職類規範

命製及學術科試題檢

視修正事宜，促進技能

檢定內涵鏈結產業需

求。 

六、 優化跨國

勞動力聘

僱管理制

度，妥善

攬才留用

跨國勞動

力 

(一)因應經濟社會

環境變化，擴大

留用外國專業

及中階技術人

才，鬆綁重大跨

國勞動力政策

法規 

1.本部配合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建議，自114年1月24日起將

調酒工作納入專門性或技術

性工作範疇，以擴大延攬外

國專業人才。另為配合新修

正「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

用法」自115年1月1日起生

效，本部增訂「外國專業人才

延攬及僱用法第十一條規定

外國人申請工作許可及管理

辦法」等法令，以完善外國專

業人才來臺工作相關規範。 

2.自111年4月起推動「留用外

國中階技術人力計畫」，開放

符合資格之移工及僑外生可

1.依據與衛福部等跨

部會共識，將規劃放

寬機構看護技術工

作相關規定，俟完成

相關法制作業後，即

可開放該類技術工

作。 

2.本部將持續配合國

家發展委員會整體

人口及移民政策，及

各產業主管機關需

求，積極推動及持續

精進有關政策措施，

以擴大留用外國專

業人才及外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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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臺從事中階技術工作。截

至114年底，共計核准6萬

2,949名外國技術人力。 

3.本部已於114年12月30日公

告「外國技術人力工作資格

及許可管理辦法」，擴大留用

外國技術人力。新增「多元陪

伴照顧服務技術工作」，及可

自海外引進「旅宿服務技術

人力」及「商港碼頭技術人

力」，以回應產業實際需求。

並鬆綁製造業外國技術人力

核配上限由25%放寬至100%，

以協助雇主留用資深移工轉

任外國技術人力。 

人力，提升我國競爭

力。 

(二)推動擴大喘息

服務及短期替

代照顧服務，提

升家庭看護工

休假權益 

1.為保障外籍家庭看護工休假

權利，同時鼓勵雇主使用長

照服務、接軌長照體系，本部

與衛福部合作持續辦理「擴

大外籍看護工家庭喘息服

務」與「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

短期替代照顧服務實施計

畫」，聘有家庭看護工之被照

顧者且屬長期照顧需要等級

第2級至第8級，即可於家庭

看護工休假或因故無法照顧

期間申請前述兩項服務。 

2.截至114年底，擴大喘息服務

人次為123萬5,877人次，短

照服務為111萬396人次，114

年因兩項服務使用人次每月

大幅增長，民眾需求殷切，本

部於114年8月時積極追加預

算合計6億3,820萬元，短照

預算追加5.5億元、擴大喘息

預算追加8,820萬元，確保服

務不中斷。 

持續推動擴大喘息及

短照服務，以支援家庭

照顧空窗期，同時兼顧

移工休(請)假權益。 

(三)簡化申請家庭

看護工流程，擴

為因應就業服務法第46條修正

條文，保障重症家庭權益，本部

持續觀察申請成長情

形，滾動檢討相關措



第 15/ 22頁 

年度目標 推動策略/作為 達成效益/成果 未來精進方向 

大多元免評對

象，減輕失能者

家庭照顧負擔 

與衛福部合作建立「輕重分流、

重症優先」制度，並推動相關配

套措施，已於114年7月30日修

正發布、114年8月1日實施外國

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

資格及審查標準，擴大重症對

象多元免評認定資格，包括：實

體癌症第四期以上患者及被看

護者一年內曾受從事家庭看護

工作或中階技術家庭看護工作

之外國人照顧等對象，能以現

有醫療或相關證明，直接申請

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 

施，期望透過跨部會各

項行政措施的協助，降

低新法對重症家庭帶

來的衝擊。 

(四)優化雇主聘僱

外國人線上申

辦服務，簡化工

作許可申辦流

程，協助雇主留

用優質跨國勞

動力，持續精進

直接聘僱服務

效能 

1.114年完成增修「移工申請案

件線上申辦系統」共計138項

功能項目，其中新增受理「廢

棄物及資源物回收處理工

作」可線上申辦聘僱許可。推

動「移工網路線上申辦與查

詢下載系統」提供中文暨移

工母語介面，移工得以行動

裝置進行檢視及下載聘僱許

可。本部於核發聘僱許可函

時，同步以電子郵件方式傳

送聘僱許可函電子檔等相關

文件予移工；另於「移工網路

線上申辦與查詢下載系統」

提供中文暨移工母語介面，

移工得以行動裝置進行檢視

及下載聘僱許可。統計截至

114年底，查詢次數共4,702 

次，許可函下載次數共1,948

次；較統計截至113年底之查

詢次數3,367次及下載次數

1,156次逐年增加，持續提供

移工自行查詢下載服務。 

2.配合本部推動「移工留才久

用方案」，移工留才久用中心

1.持續提供諮詢、主動

聯繫雇主所聘移工

符合留用資格、辦理

宣導暨分享說明會

及入廠輔導等服務，

協助雇主留用資深

移工。 

2.持續精進直聘中心

多元服務，強化與各

相關機關合作簡化

申辦程序，擴充直聘

服務據點，於高雄及

彰化設立二處直聘

分中心，提升服務可

近性，結合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及轉換中

心資源，提供一站式

轉換服務，強化公平

招募與直聘宣導，使

雇主知悉並善用直

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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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完成辦理，主動聯繫雇

主宣導推廣留才方案達5萬

9,526人次、辦理入廠輔導達

100家、辦理宣導分享說明會

70場次，統計114年核可留用

外 國 技 術 人 力 產 業類 計

9,270人次、僑外生計22人

次、社福類計1萬3,542人次。 

3.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114

年總計服務8,887名雇主(含

各業別外國技術工作雇主

3,824人)、8,191名外國人

(含外國技術工作者3,435

人)，合計為雇主及外國人節

省登記費及介紹費達新臺幣

4億5,066萬餘元。為擴大服

務範疇，提供外國人非就業

服務事項雙語諮詢服務，協

助外國人申辦勞保及職災保

險給付申請、商業保險理賠

申請、銀行開戶、法律扶助或

居留證申請等，截至114年12

月底，已服務外國人3萬5千

餘人次。 

七、 促進勞資

合作，穩

定勞資關

係 

(一)推動勞工籌組

工會及工會運

作有利措施，賡

續推動團體協

約簽訂之獎勵

及協助措施，強

化企業併購勞

資協商程序 

1.為有效營造勞工有利結社環

境，本部積極推動各項措施，

補助工會辦理教育訓練計

259場次，以增進工會會員專

業知能，促進工會成長及發

展；獎勵新成立工會、會員人

數為會員招收範圍半數以上

之新成立工會及提供輔導勞

工籌組工會，計17家次，以鼓

勵勞工籌組工會，並協助工

會穩定運作。 

2.為強化勞資協商能力，協助

工會或事業單位解決協商困

境，以順利進行團體協商，辦

理入廠輔導措施，由專家學

未來將持續精進協助

工會籌組及運作之相

關措施。並賡續辦理促

進勞資雙方團體協商

知能，及獎勵簽訂團體

協商之相關措施，並適

時檢討修訂相關行政

指引，透過多元方式強

化勞資協商意識及能

力，營造有利團結及協

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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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先行了解協商所遇困境

後，再進行入廠輔導，共辦理

15家次；另為提升工會團體

對於淨零排放公正轉型及團

體協商之相關知能，辦理8場

次團體協商人才培訓及研習

活動實體課程，共計246名勞

資雙方代表參與。另協助金

融業部門併購之勞資方協商

並完成員工安置計畫，確保

勞工權益不受併購影響。 

(二)穩定勞資爭議

調處品質，優化

不當勞動行為

裁決機制，精進

大量解僱通報

及協商機制，強

化勞工法律扶

助範圍 

1.為強化勞爭議調處及大量解

僱勞工保護法令知能，並落

實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機制，

增進勞資爭議調解人、工會

幹部及地方政府勞工行政人

員對於勞資爭議解決機制及

大量解僱勞工法制程序之瞭

解，辦理114年度勞資爭議處

理及大量解僱勞工保護知能

研習活動計7場次及勞資爭

議調處人員法制暨實務線上

研習課程計1場次，合計8場

次，共計496人參加。另於114

年6月11日及12月2日召開大

量解僱勞工時勞動市場變動

趨勢評估委員會各1場次，並

補助各地方主管機關辦理

114年度「落實大量解僱勞工

保護機制計畫」，計查訪51家

次。 

3.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勞工法律

扶助受理4,217件，核定扶助

3,413件，且訴訟結果約7成

有利於勞工。另補助勞工勞

動事件處理期間必要費用計

196件及訴訟期間生活費用

計186人次，協助弱勢勞工透

過司法途徑爭取權益。 

未來將賡續精進訴訟

外紛爭解決及大量解

僱勞工保護機制，並滾

動檢討勞工法律扶助

措施，以維護勞工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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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年12月15日修正勞資爭

議法律及生活費用扶助辦法

部分條文，免除職災死亡、重

傷者法律扶助資力審查，以

迅速提供訴訟扶助，並擴大

將刑事偵查程序之鑑定費與

通譯費等納入扶助，及提升

民事訴訟扶助金額，減輕訴

訟成本。 

5.114年12月9日修正勞動部補

助行政機關辦理勞資爭議調

解法律扶助實施要點，刪除

職災案件之請求金額需大於

新臺幣1萬元之條件、提供職

災勞工調解前法律諮詢，及

移工調解期間之通譯服務等

扶助，持續推動職災勞工法

律權益支持措施。 

6.自100年5月1日起至114年12

月止，計有829件裁決申請案

件，其中作成裁決決定者443

件、和解成立者192件、申請

人撤回案件166件。自104年

起至114年12月止，計有55件

裁決律師代理酬金扶助申請

案件，扶助金額為136萬5千

元。 

(三)強化勞動教育

扎根深植，提升

國民勞動意識 

1.結合中央與地方資源推動

「勞動教育促進綱領」，新增

國家希望工程等相關措施，

從強化企業併購與勞資協

商、淨零轉型、AI 轉型、青

年低薪及非典型勞動等面

向，以多元方式推動勞動觀

念。 

2.進入學校辦理勞動教育舞台

劇及勞權扎根講座76場次，

並充實線上教材及維運全民

1.持續跨部會溝通檢

討「勞動教育促進綱

領」之策略及修正指

標，進行滾動式調

整。 

2.勞動議題題材較為

生硬，為提升不同教

育階段學生、勞雇雙

方之勞動意識，需考

量不同族群需求，持

續以繪本、舞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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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教 e網，114年度瀏覽人次

逾466萬人次。 

講座、線上課程等多

元方式推動。 

八、 策進職場

減災，提

升健康勞

動力，完

備勞工職

業災害保

險及保護 

(一)持續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自主

管理制度，推廣

職場防災教育

訓練，強化產業

風險管控能力，

督促事業單位

自主管理 

1. 修(訂)定職業安全衛生及勞

動檢查目法律1種、法規命令

8種及行政規則29種；另以資

訊系統辦理事業單位職業災

害統計填報作業。 

2.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績效審查、認可43件及相關

表揚活動，並針對勞動檢查

機構勞動檢查員辦理績效審

查現場查核實務訓練課程；

另請1,000家事業單位進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登錄

及審查其符規性。 

3.已製作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

習教材46門並翻譯多國語

言，供勞工隨時上網學習。 

4. 辦理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及人員選拔作業，經評選32

家事業單位獲得優良單位獎

及36位獲得優良人員，並由

地方主管機關等表揚。 

1.配合職業安全衛生

法修正，研訂相關子

法及配套措施，以完

善我國職場安全健

康法制；另持續督促

事業單位落實職業

災害統計填報作業。 

2.持續辦理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績效

審查、認可、表揚活

動、勞動檢查員實務

訓練；另持續清查事

業單位之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符規

性。 

3.持續製作職業安全

衛生數位學習教材，

並強推廣運用。 

4.持續辦理職業安全

衛生優良單位及人

員選拔與表揚。 

(二)精進職場減災

策略，提升源頭

管理及機械設

備器具源頭管

制，強化事業單

位危害性化學

品辨識評估，深

化營造業等高

風險作業之安

全衛生監督檢

查 

【職安署】 

1. 辦理營造工程高風險作業臨

場輔導計5,855場次。 

2. 辦理石化工廠火災爆炸預防

檢查計844場次。 

3. 建立高職災風險產業機械設

備自主管理標準及確效機

制，完成高職災風險產業臨

廠輔導123場次。 

4.針對安全衛生設施與管理較

為不足的中小企業，實施臨

廠診斷及個案式輔導530場

次，協助強化機械安全防護

等安全衛生設施及自主管理

能力。 

1. 持續辦理營造工程

監督輔導，以輔導廠

商落實安衛設施，降

低高風險臨時作業

災害，達成整體減災

目標。 

2. 持續辦理石化工廠

火災爆炸預防檢查，

督促事業單位落實

製程安全管理，以保

護勞工作業安全。 

3. 持續辦理高職災風

險事業單位臨廠輔

導，提升事業單位機

械設備自主管理能

力及協助改善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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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針對國內教育訓練場所及事

業單位作業場所，辦理職場

機械設備安全課程及現場改

善輔導計12場次。 

6. 針對職安法規定之指定機械

設備器具源頭管理，運用資

訊系統工具完成1萬1,584申

請案之審查，提高行政運作

效能，達成通關便捷化與無

紙化，並阻絕不安全機械入

境。 

7. 配合指定機械設備之市場監

督機制，完成256家次，計

1,127案產製、輸入及使用端

機具抽樣監督調查，及完成

490次機具先行放行與免驗

證申請案之追查及監毀之執

行，落實安全源頭把關之效

益。 

8.統計分析全國114年重大職

災死亡人數計259人，較113

年 287 人 減 少 28 人 ( 減 幅

9.8%)，顯示減災措施已略顯

成效。 

安全防護等安全衛

生設施。 

4. 持續辦理機械安全

教育訓練，擴大產品

安全申報登錄制度

運作效能，辦理指定

機械設備器具之市

場抽樣監督工作，確

保機械設備器具之

使用安全。 

(三)建立有害物之

風險分級管理

與監督檢查及

輔導機制，優化

勞工健康服務

量能與品質，協

助事業單位落

實勞工身心健

康保護措施 

1.辦理危害性化學品暴露評

估、分級管理、危害分類及標

示等相關訓練宣導說明會共

26場次(含線上課程2場次)，

總計有1,508人次參與；另針

對運作致癌等化學物質之事

業單位，辦理現況訪視輔導

計621家及實施監督檢查

1,052家次(覆蓋率約56%）。 

2. 維運全國勞工健康服務人員

暨教育訓練管理系統，並新

增7門網路學習課程，提供在

職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持

續精進其專業能力。 

1. 針對運作致癌及生

殖毒性等高風險事

業單位，持續透過監

督檢查、輔導及宣導

機制，強化自主管理

能力。 

2. 持續精進勞工健康

檢查及健康服務之

品質，提升企業落實

勞工健康保護與管

理效能。 

3. 積極研訂職場霸凌

防治相關子法，配合

新法施行，將擴大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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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討與增修勞工健康服務護

理及相關人員結訓測驗題

庫，透過具鑑別度之試題，落

實檢核人員之專業能力。 

4. 修正發布「辦理勞工健康服

務之醫院或診所服務品質查

核計畫」，持續增進勞工健康

服務機構品質及查核機制。 

5. 完成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

查機構認可246家次、特定檢

查項目檢驗機構指定7家次。 

6. 職業安全衛生法增訂職場霸

凌防治專章，完備勞工身心

健康保護。 

導、教育訓練等措

施，強化法遵。 

(四)落實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加強建立

職業傷病診治

及職災勞工重

建等完整體系，

落實職業災害

保險配套措施，

協助勞工儘早

重返職場 

1. 認可17家職業傷病診治專責

醫院及38家職能復健專業機

構，並連結98家網絡醫院，每

年提供職災勞工近便性之職

業傷病預防、診治、醫療復健

及職能復健等相關服務計約

3萬3千餘人次。 

2.於全國22直轄市、縣市政府

設置職災勞工專業服務人

員，提供職災勞工津貼、給

付、補助、法律等諮詢服務，

提供2,828件個案管理服務。

並補助780人職能復健津貼、

208個事業單位僱用職業災

害失能勞工及9件雇主提供

職災勞工輔助設施等補助發

放事項。 

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及保護法施行，賡續

推動職業傷病診治及

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

院認可制度，以提供勞

工近便性之醫療及重

建服務，並視執行成效

及外界回饋意見，持續

滾動檢討，作為相關政

策研擬之參考。 

 

肆、整體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推動情形 

本部已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原則」、「行政

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

點」及「政府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要點」等規定，將風險管理（含內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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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融入日常作業與決策運作，考量可能影響目標達成之風險，據以選擇合

宜可行之策略及設定機關之目標，並透過辨識及評估風險，採取內部控制或

其他處理機制，以合理確保達成施政目標，並據以簽署「有效」類型之內部控

制聲明書。 

伍、114 年施政績效評估意見 

本部秉持著積極、謹慎的態度，始終以「更好的勞動力、更佳的勞動生

活」作為施政願景，戮力推動各項促進勞工就業、強化勞動權益、增進勞工福

祉、營造友善職場、提升職場安全及保障勞工退休生活之政策與措施，完善

各項勞動法制，衡平勞資雙方的發展，整合並連結推動各項勞動策略及具體

計畫，融入「簡政便民」與「行動創新」之精神，持續優化各項措施與行政程

序，創造永續發展的勞動環境，以滿足不斷變化的勞動市場需求及挑戰，俾

求為全國勞工朋友謀取更好的生活。 


